
姓 名 性 别 年 龄

学 院 所在专业 学 号

学习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派往院校

交流学校课程名 课程属性 成绩 学分 绩点 学校课程名 课程属性 学分

二级学院意见：

签字(公章)：

年 月 日

学校负责教学管理的职能部门意见：

签字(公章)：

年 月 日

1．应遵循国(境) 外院校课程与学校课程内容、学分相同或相近原则；

2. 须提供成绩认定说明或标准(负责人签名) 和国(境) 外院校成绩单(原件、复印件)

各一份；

3．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学校负责教学管理的职能部门， 一份交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存档，

一份由学生留存备查。


